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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66          证券简称：奥瑞德         公告编号：临 2016-056 

 

奥瑞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控股孙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奥瑞德光电（东莞）有限公司（以工商注册为准） 

 投资金额：3550 万元 

 特别风险提示:投资标的尚需工商部门注册批准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哈尔滨奥瑞德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瑞德有限”）

于 2016年 7月 19日与自然人张宏先生签订了投资协议，合资设立奥瑞德光电（东

莞）有限公司。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5000万元，奥瑞德有限出资 3550 万元，占注

册资本的 71%，自然人张宏出资 14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9%。主要经营范围为

类金刚石镀膜（Diamond-like carbon）玻璃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16年 7月 19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投资设立控股孙公司的议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

的规定，公司子公司奥瑞德有限本次对外合作投资设立目标公司事宜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投资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合作投资方自然人张宏，男，中国籍，住址：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

奇区红旗街，1998 年 12 月-2012 年 8 月在卡特彼勒投资（中国）有限公司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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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部任销售经理，2012 年 9 月至 2015 年 12 月在科尔法泵业（威海）有限公

司任销售经理，2016 年 3 月至今在大连河图科技有限公司任业务经理。除本次

拟合作投资成立公司外，截止目前，合作投资方张宏本人未投资控制其它企业。 

张宏先生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的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拟设立目标公司名称：奥瑞德光电(东莞)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登

记注册为准）。 

2、注册地点：东莞市谢岗镇大龙村华泰科技园（暂定）。 

3、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万元整。 

4、出资方式及比例：双方均以货币出资。奥瑞德有限出资 3,550 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 71％；张宏出资 1,4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9％。 

5、经营范围：类金刚石镀膜玻璃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以工商登记注册为

准）。 

6、董事会、监事及管理层安排：目标公司设执行董事，由奥瑞德有限委派；

执行董事即法定代表人。目标公司设监事 1 名，由合作方张宏委派。目标公司

设总经理 1名，由执行董事聘任。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1、奥瑞德有限与张宏共同成立目标公司，其中奥瑞德有限出资 3,550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71％；张宏出资 1,45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9％。 

2、出资期限：2018年 7月 18日前。 

3、目标公司增资：可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增资，或可引进战略投资者。 

4、出资的转让：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部分股权；股东向股东以    

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全体股东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

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

让。其他不同意转让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5、出资方的权利  

申请设立公司，随时了解公司的设立工作进展情况；签署公司设立过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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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文件；审核设立过程中筹备费用的支出；奥瑞德有限提出执行董事候选人名

单，执行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张宏提出监事候选人名单，监事

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在公司成立后，按照国家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行使其他股东应享有的权利。 

6、出资方的义务 

（1）目标公司设立过程中，由于出资方的过失致使公司受到损害的，相关    

方对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2）按照国家法律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承担股东义务。 

7、合营期限：目标公司经营期限为长期。 

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奥瑞德有限合作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拟主要研发、生产、

销售类金刚石镀膜玻璃等产品业务，有利于丰富公司产品结构，延伸产业链，逐

步实现公司业务多元化，进而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培育新的增

长点。 

六、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控股目标孙公司事项尚需工商管理部门批准，拟合作推进

类金刚石镀膜玻璃项目进程存在不确定性。其后续生产经营可能受到国家政策、

宏观经济、市场竞争以及国际环境变化以及内部经营管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可能存在投资经营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实施过程和合作设立目标公司经营

管理状况，切实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奥瑞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7月 19日 

 报备文件 

（一）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关于相关事项的书面审核意见； 

（三）关于合资设立公司的协议书。  


